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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第一委员会 

议程项目 96(g) 

全面彻底裁军：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 
 
 
 

  澳大利亚、伯利兹、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智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

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匈牙利、爱尔兰、

意大利、日本、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

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塞内

加尔、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乌克兰和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决议草案 
 

 

  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 
 

 

 大会，  

 注意到非法中介活动规避国际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框架，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

全， 

 感到关切的是，如果不采取适当措施，各种形式的非法军火中介活动将对维

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延长冲突，可能成为阻碍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因素，并导致非国家行为者非法转让常规武器和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确认会员国有必要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仅涉及常规武

器，而且涉及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材料、设备和技术，  

 重申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的努力不应妨碍合法军火贸易以及用于和平

目的材料、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  

 回顾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特别是第 3 段，其

中确定各国应建立和维持适当有效的边境管制和执法工作，以便按照本国法律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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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立法，并遵循国际法，包括在必要时通过国际合作，查明、阻止、防止和打

击与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有关的材料的非法贩运和中介活动，  

 又回顾大会 2012 年 12 月 3 日第 67/43 号决议，  

 表示注意到防止和打击军火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中介活动的国际

努力，例如 2001 年通过了《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

贸易的行动纲领》，1
 以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

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于 2005 年生效，2
  

 确认《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必须依照将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的该《条

约》第 10 条，根据本国法律采取措施，监管其管辖范围内的中介活动，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通过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的第

2117(2013)号决议，其中安理会鼓励开展合作，分享关于可疑中介活动的信息，

以处理非法转让、不利于稳定地积累和滥用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 

 又注意到作为联合国框架内的一项国际举措的大会2005年12月8日第60/81

号决议所设审议在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中介活动方面加强国际

合作的进一步步骤政府专家组的报告，3
  

 欢迎各方努力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

的行动纲领》，并在这方面又欢迎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7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

二次联合国审查行动纲领执行进度大会的成果文件，4
 包括其中与小武器和轻武

器的非法中介活动有关的部分， 

 着重指出会员国拥有根据自己的立法框架和出口管制制度，并遵循国际法，

决定国内条例的具体范围和内容的固有权利，  

 欢迎会员国努力执行法律和(或)行政措施，在其法律制度范围内规范军火中

介活动， 

 鼓励会员国开展合作，防止和打击核材料的非法贩运，并在这方面确认目前

在各级遵循国际法作出的努力， 

 注意到 2014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在海牙举行的核保安首脑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的报告，2001 年 7 月 9 日至 20 日，纽约》

(A/CONF.192/15)，第四章，第 24 段。 

 2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26 卷，第 39574 号。 

 3 A/62/163 和 Corr.1。 

 4 见 A/CONF.192/2012/RC/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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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有能力的会员国分享其在管制非法中介活动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为此

目的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在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方面所开展的

活动，  

 承认民间社会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提高人们对防止非法中介活动的认识，

并提供实用的专门知识，  

 1. 着重指出会员国承诺致力于消除非法中介活动造成的威胁；  

 2. 鼓励会员国充分执行有关的国际条约、文书和决议，以防止和打击非法

中介活动，并酌情执行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3
 所载的建议； 

 3. 吁请会员国制订适当的国家法律和(或)措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防

止和打击常规武器和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材料、设备

和技术的非法中介活动； 

 4. 承认区域和次区域两级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的努力可以加强各国

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5. 强调国际合作和援助、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对于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

动至关重要，并鼓励会员国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酌情采取此类措施； 

 6. 鼓励会员国酌情借助民间社会的相关专门知识，制定有效措施来防止和

打击非法中介活动； 

 7.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下列

入题为“防止和打击非法中介活动”的分项。 

 


